




黑龙江省低保对象暖心牵挂政策供给清单

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 最低生活保障金 对低保对象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
按月差额或分档发放。省指导标准：城市低保669元/人
月；农村低保5292元/人年。

民政

2 重点人群加发
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含 1-4 级伤残
军人）、重病患者、老年人、未成年人、军烈属、在乡
老复员军人给予最低生活保障金加发。

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15%给予最低生活保障金加发，有
条件的可进一步提高加发比例。对同时符合多种情形的
只加发一次。

民政

3 “单人户”
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可以参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
请，评估认定家庭经济状况时，只核算其个人收入和财
产，符合条件的纳入低保范围。

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标准。 民政

4 价格临时补贴

满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时，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以及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价格指数涨幅满足启动条件时，启动当月每人每月发放
不低于25元。

民政
发改
教育
人社

退役军人
事务
财政

5 取暖救助
对低保和特困家庭给予取暖救助。救助金以家庭为单
位，实行社会化发放。

救助标准和方式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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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6 阶梯电价补贴
对低保对象、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按每户每月10千瓦时、
每千瓦时0.51元进行补贴。集中供养人员按人数减免供
养机构相应用电度数。

每户每月10千瓦时、每千瓦时0.51元。 电力

7 临时救助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且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
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
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临时救助的方式有：发放临时救助金、实物救助和提供
转介服务。
指导标准:
1.支出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助金额参照 1-6 
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2.急难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助金额参照 1-3 
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3.因灾型救助对象经有关部门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
难的，原则上参照急难型救助对象标准执行。

民政

8 高龄津贴
对具有黑龙江省户籍，年龄在80至89周岁的低保、低保
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月发放高
龄津贴。

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100元。 民政

9 残疾人两项补贴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有条
件的地区可覆盖至低保边缘残疾人家庭及其他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二级
重度残疾人，有条件的地区可覆盖至三、四级智力和精
神残疾人及其他残疾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80元，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有条件的地区可动态
提高补贴标准。

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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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0 养老救助
公办养老机构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
重点为经济困难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无
偿或低收费托养服务。

重点保障。 民政

11 殡葬救助

为身故城乡低保和特困对象减免遗体接运、遗体存放、
遗体火化及骨灰寄存殡葬费用，对未享受四项基本殡葬
服务费用的可享受一次性丧葬补贴救助，原则上不低于
上述四项减免标准。

减免或补贴。 民政

12
贫困失能老年人

护理补贴
具有黑龙江省户籍且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城乡低保、低
保边缘家庭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享受失能护理补贴。

低保家庭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50元、半失能老年人每
人每月100元；低保边缘家庭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
、半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50元。

民政

13
困难群众社会保

险救助

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
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人民政府
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缴费档次养老保险费。

代缴最低档次保费100元/人年。 人社

14 医疗救助

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参加基本医保给予定额资助。对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门诊慢特病和住院发生的经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按规定给予
医疗救助。

1.资助参保: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给予60%的定额资助。
2.门诊救助: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发生的符合当地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规定的政策范围
内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后，年度救助限
额内原则上按不低于70%比例救助，具体救助比例由各
地根据实际确定。
3.年度救助限额内，住院医疗费用按不低于70%的比例
救助，具体救助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

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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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5 疾病应急救助
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等低收入人口，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

符合条件患者所发生的急救费用，包括急救期间发生的
医疗费用和必需的生活费用。急救期一般为72小时以
内，急危重患者可以根据病情诊疗需要适当延长。原则
上，医疗费用不超过本机构同病种的次均费用；生活费
用按照住院时当地城市低保标准，折算成每人每天的生
活费用予以补助。

卫健

16 教育救助
对低收入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通过发放助学金、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学费
减免等方式，实施教育资助。

不同教育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困难学生给予相应资助
。
1.学前教育资助：学前教育资助政策；
2.义务教育阶段资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寄宿制低保家庭学生就餐补
贴政策；
3.普通高中资助：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普通
高中教育国家免学杂费政策；
4.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免学费政策；
5.高校资助：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
助学金、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政策、大
学生国家助学贷款。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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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7 住房救助

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的城镇低收入家庭配租公租房
、发放租赁补贴，对符合当地相关规定的减免公租房租
金；对符合改造条件的农村低收入家庭采取“愿纳尽改
”的方式，及时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计划。

1.采取发放租赁补贴方式保障的，租赁补贴发放的额度
按照租赁补贴面积和每平方米补贴标准确定。租赁补贴
面积为公租房保障面积标准与被保障对象现住房面积的
差额。对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可以按照当地市场平
均租金确定租赁住房补贴标准，对其他纳入保障范围的
住房困难家庭，可以根据收入情况等分类确定租赁住房
补贴标准并动态调整。
2.采取实物配租方式进行保障的，公租房租金标准应当
依据同地段相近楼层、朝向房屋的住房租赁市场租金水
平、保障对象的经济承受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分
级分类确定并动态调整。
3.县级住建、财政部门每年根据实际制定农村危房改造
县级分级分类补助标准。

住建

18 受灾救助
对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根据
受灾情况给予相应的自然灾害救助。 

应急

19 司法救助
帮助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低收入人口摆脱生
活困境，为涉案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心理疏导、关系调
适等服务。

法院

20 法律援助 依法为低收入人口提供法律援助。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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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21 就业救助
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庭成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政策。

1.对城市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
庭成员，按规定落实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培训补贴、
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政策。对仍然难以通过市
场渠道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2.对农村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综合运
用产业扶持、劳务输出、帮扶车间吸纳、以工代赈带动
、乡村公益岗位安置等政策，帮助其积极就业。

人社
发改委
农业农村

22 困难职工帮扶
对低收入人口中符合条件的下岗失业或其他原因造成生
活困难职工，落实困难职工救助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给予帮扶资金和送温暖资金。 总工会

23 慈善救助
动员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通过慈善捐赠和志
愿服务活动等形式，参与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工作。

民政

24
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一次

性困难救助

将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残或死亡，且赔偿义务人无力
赔偿，造成受害人家庭严重困难符合低保、特困、低保
边缘认定标准的，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一次
性困难救助范围，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严重困难家庭
给予一次性困难救助。

1.一次性救助以受害人家庭为单位申请,仅限救助一次,
最低救助金额为1.4万元,最高限额为5万元。具体救助
标准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评定伤残等级确
定,即救助金额=1万元+4万元×受害人伤残等级赔偿百
分比,伤残等级赔偿百分比的确定从第十级(10%)到第一
级(100%),每级相差10%,逐级递增。
2.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并符合一次性救助标准的
受害人家庭申请一次性救助的,按照救助限额5万元予以
救助。

黑龙江省
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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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特困人员暖心牵挂政策供给清单

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 特困供养金
按月发放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包含基本生活费和照料
护理费。

民

按月发放供养金。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指导标准按
照不低于城乡低保标准的1.3倍,且不低于2022年标准
确定。城乡特困人员全护理、半护理、全自理照料护
理指导标准分别按照不低于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四分之
一、六分之一、十分之一确定。

政

2 价格临时补贴

满足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时，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
优抚对象、大中专院校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以及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

价格指数涨幅满足启动条件时，启动当月每人每月发放
不低于25元。

民政
发改
教育
人社

退役军人
事务

3 取暖救助
对低保和特困家庭给予取暖救助。救助金以家庭为单
位，实行社会化发放。

救助标准和方式由县级以上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民政

4 阶梯电价补贴
对低保对象、分散特困供养人员按每户每月10千瓦时、
每千瓦时0.51元进行补贴。集中供养人员按人数减免供
养机构相应用电度数。

每户每月10千瓦时、每千瓦时0.51元。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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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5 临时救助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且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
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
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临时救助的方式有：发放临时救助金、实物救助和提供
转介服务。
指导标准:
1.支出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助金额参照 1-6 
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2.急难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助金额参照 1-3 
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3.因灾型救助对象经有关部门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
难的，原则上参照急难型救助对象标准执行。

民政

6 高龄津贴
对具有黑龙江省户籍，年龄在80至89周岁的低保、低保
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月发放高
龄津贴。

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100元。 民政

7 养老救助
公办养老机构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
重点为经济困难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无
偿或低收费托养服务。

重点保障。 民政

8 殡葬救助

为身故城乡低保和特困对象减免遗体接运、遗体存放、
遗体火化及骨灰寄存殡葬费用，对未享受四项基本殡葬
服务费用的可享受一次性丧葬补贴救助，原则上不低于
上述四项减免标准。

减免或补贴。 民政

第 2 页，共 6 页



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9
困难群众社会保

险救助

对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
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人民政府
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缴费档次养老保险费。

代缴最低档次保费100元/人年。 人社

10 医疗救助

对特困供养人员参加基本医保给予全额资助。对特困供
养人员门诊慢特病和住院发生的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按规定给予医疗救助
。

1.资助参保：对特困供养人员给予全额资助。
2.门诊救助：对特困供养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发生
的符合当地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规定的政策范围内费
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后，年度救助限额内
原则上按不低于70%比例救助，具体救助比例由各地根
据实际确定。
3.住院救助：年度救助限额内，住院医疗费用按100%的
比例救助。

医保

11 疾病应急救助
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等低收入人口，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

符合条件患者所发生的急救费用，包括急救期间发生的
医疗费用和必需的生活费用。急救期一般为72小时以
内，急危重患者可以根据病情诊疗需要适当延长。原则
上，医疗费用不超过本机构同病种的次均费用；生活费
用按照住院时当地城市低保标准，折算成每人每天的生
活费用予以补助。

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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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4 受灾救助
对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的低收入家庭，根据
受灾情况给予相应的自然灾害救助。 

应急

15 司法救助
帮助受到侵害但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低收入人口摆脱生
活困境，为涉案家庭提供救助帮扶、心理疏导、关系调
适等服务。

法院

16 法律援助 依法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司法

17 就业救助
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庭成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政策。

1.对城市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
庭成员，按规定落实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培训补贴、
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政策。对仍然难以通过市
场渠道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2.对农村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综合运
用产业扶持、劳务输出、帮扶车间吸纳、以工代赈带动
、乡村公益岗位安置等政策，帮助其积极就业。

人社
发改委
农业农村

18 困难职工帮扶
对低收入人口中符合条件的下岗失业或其他原因造成生
活困难职工，落实困难职工救助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给予帮扶资金和送温暖资金。 总工会

19 慈善救助
动员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通过慈善捐赠和志
愿服务活动等形式，参与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工作。

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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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20
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一次

性困难救助

将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残或死亡，且赔偿义务人无力
赔偿，造成受害人家庭严重困难符合低保、特困、低保
边缘认定标准的，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一次
性困难救助范围，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严重困难家庭
给予一次性困难救助。

1.一次性救助以受害人家庭为单位申请,仅限救助一次,
最低救助金额为1.4万元,最高限额为5万元。具体救助
标准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评定伤残等级确
定,即救助金额=1万元+4万元×受害人伤残等级赔偿百
分比,伤残等级赔偿百分比的确定从第十级(10%)到第一
级(100%),每级相差10%,逐级递增。
2.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并符合一次性救助标准的
受害人家庭申请一次性救助的,按照救助限额5万元予以
救助。

黑龙江省
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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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低保边缘家庭暖心牵挂政策供给清单

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 “单人户” 参照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保障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1-
6级伤残军人、定期抚恤的重点优抚对象，参照“单人
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 民政

2 临时救助

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
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且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
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
人给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

临时救助的方式有：发放临时救助金、实物救助和提供
转介服务。
指导标准:
1.支出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助金额参照 1-6 
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2.急难型救助对象原则上每人每次救助金额参照 1-3 
个月的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3.因灾型救助对象经有关部门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困
难的，原则上参照急难型救助对象标准执行。

民政

3 高龄津贴
对具有黑龙江省户籍，年龄在80至89周岁的低保、低保
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和9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按月发放高
龄津贴。

价格指数涨幅满足启动条件时，启动当月每人每月发放
不低于25元。

民政

4
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二级
重度残疾人，有条件的地区可覆盖至三、四级智力和精
神残疾人及其他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有条件的
地区可动态提高补贴标准。

民政

5
贫困失能老年人

护理补贴
具有黑龙江省户籍且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城乡低保、低
保边缘家庭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享受失能护理补贴。

低保家庭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50元、半失能老年人每
人每月100元；低保边缘家庭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100元
、半失能老年人每人每月50元。

民政

第 1 页，共 5 页



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6 养老救助
公办养老机构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
重点为经济困难失能、失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无
偿或低收费托养服务。

重点保障。 民政

7 医疗救助
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门诊慢特病和住院发生的经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按规定
给予医疗救助。

1.门诊救助：对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发生的符合当地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规定的政策范围
内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后，年度救助限
额内原则上按不低于50%比例救助，具体救助比例由各
地根据实际确定。
2.年度救助限额内，住院医疗费用救助比例略低于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具体救助比例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

医保

8 教育救助
对低收入家庭中符合条件的具有正式学籍的在校学生，
通过发放助学金、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学费
减免等方式，实施教育资助。

不同教育阶段对符合条件的家庭困难学生给予相应资助
。
1.学前教育资助：学前教育资助政策；
2.义务教育阶段资助：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寄宿制低保家庭学生就餐补
贴政策；
3.普通高中资助：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普通
高中教育国家免学杂费政策；
4.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政策、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免学费政策；
5.高校资助：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
助学金、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政策、大
学生国家助学贷款。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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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3 疾病应急救助
发生急危重伤病、需要急救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等低收入人口，
实施疾病应急救助。

符合条件患者所发生的急救费用，包括急救期间发生的
医疗费用和必需的生活费用。急救期一般为72小时以
内，急危重患者可以根据病情诊疗需要适当延长。原则
上，医疗费用不超过本机构同病种的次均费用；生活费
用按照住院时当地城市低保标准，折算成每人每天的生
活费用予以补助。

卫健

14 就业救助
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庭成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政策。

1.对城市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家
庭成员，按规定落实贷款贴息、税费减免、培训补贴、
社保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政策。对仍然难以通过市
场渠道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
2.对农村低收入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综合运
用产业扶持、劳务输出、帮扶车间吸纳、以工代赈带动
、乡村公益岗位安置等政策，帮助其积极就业。

人社
发改委
农业农村

15 困难职工帮扶
对低收入人口中符合条件的下岗失业或其他原因造成生
活困难职工，落实困难职工救助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给予帮扶资金和送温暖资金。 总工会

16 慈善救助
动员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通过慈善捐赠和志
愿服务活动等形式，参与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工作。

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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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救助内容 救助标准 责任部门

17
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一次

性困难救助

将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残或死亡，且赔偿义务人无力
赔偿，造成受害人家庭严重困难符合低保、特困、低保
边缘认定标准的，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一次
性困难救助范围，按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严重困难家庭
给予一次性困难救助。

1.一次性救助以受害人家庭为单位申请,仅限救助一次,
最低救助金额为1.4万元,最高限额为5万元。具体救助
标准参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评定伤残等级确
定,即救助金额=1万元+4万元×受害人伤残等级赔偿百
分比,伤残等级赔偿百分比的确定从第十级(10%)到第一
级(100%),每级相差10%,逐级递增。
2.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并符合一次性救助标准的
受害人家庭申请一次性救助的,按照救助限额5万元予以
救助。

黑龙江省
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
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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